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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下达的2025年团体标准修订编制计划，将《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技术规范》列为标准编制项目，并于2025年9月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进行了立项公告。
（2） 编制背景及目的 
在“双碳”目标推动下，智慧零碳园区作为产业集聚的核心单元，成为城市低碳转型的核心载体。传统园区管理中，“能源管理”（如用电、用热、可再生能源消纳）与“碳管理”（如碳排放核算、减排目标追踪）多为独立模块，存在数据割裂、目标脱节等问题。例如仅关注能源节约，却未关联该行为对应的碳减排量，或仅核算碳排放却无法定位能源浪费导致的碳超排根源。而“能碳一体化”管理是将传统独立的能源管理与新兴的碳管理需求深度融合，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能碳协同”效应，让园区零碳目标从“宏观口号”转化为“可监测、可调控、可实现”的具体行动，是智慧零碳园区实现零碳目标的关键路径。
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是打通“能源流-碳流-数据流”全链路，助力智慧零碳园区实现“能碳一体化”管理的智能化数字管理系统。但当前智慧零碳园区建设存在明显的“碎片化”问题：不同园区、不同企业基于自身认知搭建管理平台，部分项目陷入“重概念、轻实效”“重硬件、轻协同”的误区，甚至出现“伪零碳”“数据造假”等现象。因此，亟须制定标准对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的架构、功能、性能、接口等要求进行统一规定，避免企业“各自为战”导致的资源浪费以及园区管理运行的效率低下。
（三）编制过程 
    2025 年9月，完成《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技术规范》的立项。标准立项计划下达后，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明确小组成员工作任务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
2025 年9月-2025年10月，标准编制组对国内外的相关行业、标准、科研成果、专著等开展广泛、深入的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技术规范》的草案。随后标准制定小组与相关专家经多次研究、讨论对草案进行数次修改，于2025年7月初提交《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技术规范》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拟定在网上公示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
制定小组将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修改后形成送审稿。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由江苏乾艺蓝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牵头专家成立的标准制定小组，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国内的现行标准，结合行业现行技术痛点和空白，组织、协调和策划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草拟和修改过程。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 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2、术语和定义：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3、平台架构：对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的架构进行描述。
4、功能要求：对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的功能进行规定。
5、性能要求：对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的性能进行规定。
6、安全要求：对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的操作系统、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进行规定。
7、运营与维护：对智慧零碳园区能碳一体化智能管理平台的运营与维护要求进行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行业情况及公司的实践进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我国 “双碳”目标需通过“国家-省-市-园区”层层分解落实，园区作为城市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关键单元，通过统一能碳一体化平台的技术要求，将国家“双碳”政策转化为园区可执行、可考核的具体指标，提升碳监管的精准性与公信力；智慧零碳园区运营方是标准的直接使用者，标准的制定可实现“能碳联动优化”，能源成本显著优化，规避“碳成本”风险，且能源数据的统计、能耗异常排查等都可通过平台“自动化采集、智能化分析、可视化呈现”，管理效率提升，减少人力与运维成本，规范的能碳管理也可以提升园区招商吸引力与品牌价值； 标准的制定可以为相关产业链企业（如物联网设备商、软件服务商、能源服务商）提供 “技术方向指引”，破解行业“无序竞争、产品不兼容”问题，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组织线下宣传活动、线上渠道推广，进行标准的内容宣传。
2、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培训和讲座，介绍本标准并进行答疑。
3、与相关协会、机构、企业等合作伙伴共通普及和推广。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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